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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专业实践环节管理办法 
 

江大校办[2018]36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开展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切实提高实践环节的培养

质量，规范实践环节的安排、管理和考核，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二条  应用性和实践性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突出特点，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

生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第三条  相关学院和指导教师应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工作，在学校

相关部门的参与和指导下，整体规划，统筹协调，主动与厂矿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

的实践基地或联合培养基地，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

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提供长效、

稳定的实践基地。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践环节由各研究生培养学院落实和实施。各学院

须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和方案，对专业实践项目，专业实践的模式、组织、管理和考核

等问题作出规定，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管理和联络。 

第四章  专业实践的组织方式 

第五条  专业实践的组织工作应贯彻和体现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和企

业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专业实践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灵活进行： 

（一）由校内导师结合自身承担的工程类应用型课题，安排学生的专业实践环节。 

（二）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利用企业的资源，由校外导师负责安排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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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实践环节。  

（三）依托各专业领域的校外专业实践基地、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或企业研究生工

作站，在校内外导师的共同指导下，结合工程实际岗位，由学院统一组织和选派学生去

现场进行专业实践。 

（四）依托校内实验中心、工程中心和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以专

业课程实践和科技技能训练为主的专业实践。 

（五）研究生结合本人就业去向，自行联系实践单位。 

第五章  专业实践的模式 

第六条  在学院和导师的统筹安排下，研究生参加上述实践项目的一种或一种以

上，累计实践时间以各专业领域培养方案要求的时间为准，以达到专业实践环节的培养

目标。 

第六章  过程管理 

第七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于第二学期结束前与导师共同制订并在研究生信

息系统中填写“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经导师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实践

环节。 

第八条  研究生进入企业实习，需与企业签署相关协议，明确双方职责和义务、研

究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的安全及有关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 

第九条  各学院应加强研究生实习期间的跟踪管理，了解和掌握研究生的实践情况

和思想动态，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第十条  到高风险作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的研究生要按照该单位安全控制标准和

流程工作，并按该单位或行业的要求参加特殊保险。 

第七章  考核管理 

第十一条  研究生在专业实践结束后应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表”，经导师考核通过后方可提交答辩申请。 

第十二条  各学院应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细则，可以通过提交成果报告、答辩等方

式对研究生的实践环节进行考核。 

第十三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

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第八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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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8 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开始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原《江南大学关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的管理规定》（江大校办

〔2017〕35 号）同时废止。 

 

 


